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自律评价管理办法 

（2023年 4月 4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自律评价工作，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和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章程，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律评价，是指按照监管工作要求、协会章程，依据

评价规则，通过专家评审、问卷调查、统计测算等方法，对信用评级机构、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人、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等保险资金运用相关机构的经营质量、

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等进行评价。  

  第三条  自律评价应坚持行业共议、客观公正原则，依法依规稳妥开展，

确保方法科学、程序规范、结果合理。  

  第四条  自律评价工作接受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评价范围与方式 

     

  第五条  自律评价范围包括按照监管工作要求、协会章程，符合协会自律

管理职责范围的相关机构、自愿参与协会自律评价的其他机构及其与保险资金运

用相关的业务或产品。  

  第六条  自律评价类型包括信用评级机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等保险资金运用相关机构开展的机构、业务、产品评价。  

  机构评价指对上述机构的整体情况进行全面评价；业务评价指对上述机构的

保险资金运用相关专业服务和能力等进行专项评价；产品评价指对保险资金投资

的相关金融产品的风险及合规等情况进行专项评价。  

  第七条  自律评价工作按照“监管指导、协会组织、行业参与”的模式开

展，协会组织开展的自律评价工作的方案、评价结果等情况应报监管部门，协会

相关专业委员会提供专业支持或具体实施。  



  经协会秘书长办公会批准后，可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估

公司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开展自律评价工作。  

     

第三章 评价规则与程序 

     

  第八条  协会应根据本办法相关规定，制定专门的自律评价规则。自律评

价规则应明确评价的依据、目的、对象、方法、标准、程序、管理措施、结果运

用等事项。  

  第九条  新设自律评价规则原则上应进行不少于一年或一个完整评价周期

（以时间较长者为准）的试评价。  

  试评价过程和结果不正式公布，不作为协会采取自律管理措施的依据。  

  第十条  协会应根据评价规则制定具体的评价工作方案。评价工作方案应

符合监管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明确评价依据、评价方法、组织分工、程序安排

以及评价结果呈现和运用方式等内容。  

  第十一条  自律评价应按照评价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协会自律管理部门

应按照评价工作方案，严格控制评价过程，确保参与自律评价工作的协会相关业

务部门、专业委员会、评审专家、顾问、第三方专业机构、自律评价对象等按照

相关规则和既定方案有序开展工作。  

  第十二条  参与自律评价工作的评审委员、专家、顾问以及第三方专业机

构应接受协会的自律管理，独立提出评价意见或建议，不得与自律评价对象存在

利益关系。参与自律评价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素质、业务能力和工作

经验，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勤勉尽责。具体办法由协会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协会应加强自律评价数据和信息管理。评价数据和信息的提供

方应签署声明，保证全面、真实、准确地提供相关数据和信息；参与评价的人员

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应签署保密协议，调阅或使用评价工作所涉及的数据和信息应

遵循协会保密管理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自律评价工作形成的资料应在当次自律评价工作结束后完成

归档，归档材料及留存期限应符合协会相关规定。  

     

第四章 评价结果与复核 



     

  第十五条  评价结果可采取综合排名、分类排名、分级、黑白名单等方式

呈现。  

  评价结果应充分反映行业意见，为监管部门和会员机构提供参考。评价结果

不作为决策依据。  

  第十六条  协会在发布正式评价结果前，原则上应与自律评价对象进行沟

通。自律评价对象对评价结果持有异议的，在评价结果沟通期间，可提出书面复

核申请。复核申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异议事项、理由、相关支持材料等。  

  未在评价结果沟通期间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的，视为对本次评价结果无异

议。  

  第十七条  协会在收到复核申请后，应组织评审专家对相关事项进行复核。

结果复核应遵循公平、一致、审慎原则。  

  第十八条  评审专家在复核过程中，采取合议制，对复核申请内容进行逐

条分析、核实，经形成一致意见后做出复核结论。  

  评审专家无法形成一致复核意见的，由协会秘书长办公会按照审慎原则确定

复核结果。  

  第十九条  依据实际情况，复核结论可采取“维持原评价结果”“部分修

改原评价结果”“修改原评价结果”三种形式。  

  (一) 维持原评价结果指不对既有评价结果和相关的分析报告等内容和信息

进行修改或调整。  

  (二) 部分修改原评价结果指依据实际情况对相关的分析报告等内容和信息

进行修改。  

  (三) 修改原评价结果指对既有的评价结果和相关的分析报告等内容和信息

均进行修改和调整。  

  自律评价对象提出的复核申请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或提出的复核申

请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存在陈述内容前后不一致的，应维持原评价结果。  

  第二十条  评价结果应向监管部门报送，监管部门可根据相关情况对评价

结果提出调整建议。  

  评价结果应反馈自律评价对象，并以新闻稿、研究报告等形式通过协会相关

信息平台发布。自律评价对象不得将评价结果用于同业竞争。  



     

第五章 自律管理 

     

  第二十一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自律评价对象拒绝参与评价，或未

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的，协会可根据情节和相关规定，采取行业通报、风险提示、

纳入诚信档案等措施。  

  因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要求、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不适宜参加评价的，经相

关程序审核确认后，可免于当次评价。  

  第二十二条  协会探索建立白名单、黑名单以及灰名单制度，利用自律评

价工作成果，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协会通报相关名单前，应征求监管部门意

见。  

  协会可将经营管理良好的机构纳入“白名单”管理，树立机构典范，推广好

做法好经验。  

  协会可将违规违纪违法、造成重大风险的机构纳入“黑名单”管理，予以通

报同业、提示风险。  

  协会可对存在其他违规违纪违法或者违反行业自律规范等行为的机构实行

“灰名单”管理，加强风险监测，适时采取自律检查等措施。  

  第二十三条  协会接受监管部门对自律评价工作的监督，并接受自律评价

工作参与各方对涉嫌违法违规违纪问题的举报。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监管部门对自律评价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理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

会审议通过。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长办公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试

行。  

 


